桂司干〔2019〕37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

关于党舒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厅机关各处室(局)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自治区党委编办《关于调整自治区司法厅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》（桂编办复〔2019〕74号）精神，自治区法制研究室更名为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，加挂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牌子。经研究决定：
党舒同志（女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副主任；

杨丹铖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六级职员；

莫春燕同志（女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七级职员；

蒲美燕同志（女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七级职员；

刘志聪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七级职员；

黎锦燕同志（女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八级职员；
李现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研究中心（广西对外法治交流中心）管理八级职员。
以上同志原任职务自然免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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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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